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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closure

D

福建永福电力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福建永福电力设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永福股份”、“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

３

，

５０２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并在创业板上市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７

］

１７８０

号文核准，本次发行的主承销商为华创证券有限责

任公司（以下简称“华创证券”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发行人的股票简称为“永福股

份”，股票代码为“

３００７１２

”。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

非限售

Ａ

股股份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

行。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综合考虑发行人基本面、本次公开发行的股份数量、发

行人所处行业、可比上市公司估值水平、市场情况、募集资金需求以及承销风险等因素，协

商确定本次股票发行价格为

１１．８２

元

／

股，发行数量为

３

，

５０２

万股，全部为新股发行，无老股

转让。

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２

，

１０１．２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６０％

；网上初

始发行数量为

１

，

４００．８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４０％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

为

３５０．２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１０％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３

，

１５１．８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

９０％

。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

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

２３

日（

Ｔ＋２

日）结束。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

公司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网下发行的新股认购情况进行了统计，结果如下：

（一）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１

、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

３１

，

４８４

，

３３０

２

、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

３７２

，

１４４

，

７８０．６０

３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

３３

，

６７０

４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

３９７

，

９７９．４０

（二）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１

、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

３

，

４９９

，

３３０

２

、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

４１

，

３６２

，

０８０．６０

３

、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

２

，

６７０

４

、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

３１

，

５５９．４０

放弃认购的网下投资者具体名单如下：

序号 投资者名称 配售对象名称 获配数量

（

股

）

获配金额

（

元

）

１

胡醇 胡醇

２６７ ３

，

１５５．９４

２

王春桥 王春桥

２６７ ３

，

１５５．９４

３

邱惠芳 邱惠芳

２６７ ３

，

１５５．９４

４

李俏嫦 李俏嫦

２６７ ３

，

１５５．９４

５

朱妙玲 朱妙玲

２６７ ３

，

１５５．９４

６

王文慧 王文慧

２６７ ３

，

１５５．９４

７

刘艳 刘艳

２６７ ３

，

１５５．９４

８

李季 李季

２６７ ３

，

１５５．９４

９

聂富全 聂富全

２６７ ３

，

１５５．９４

１０

柴长茂 柴长茂

２６７ ３

，

１５５．９４

合计

２

，

６７０ ３１

，

５５９．４０

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网上、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包销股份的数量为

３６

，

３４０

股，包销金额为

４２９

，

５３８．８０

元。 主承销商包销比例为

０．１０３８％

。

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

Ｔ＋４

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包销资金与网上、网下投资者缴款认

购的资金扣除保荐承销费用后一起划给发行人。 发行人将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深圳分公司提交股份登记申请，将包销股份登记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定证券账户。

三、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上、 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问， 请与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电话：

０７５５－８３４５１４００

、

８３７０７９３６

、

８３７０３４０２

联系人：投资银行部资本市场部

联系地址：深圳市福田区香梅路

１０６１

号中投国际商务中心

Ａ

座

１９

楼

发行人：福建永福电力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

泰瑞机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5, 100�万股人

民币普通股（A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

许可〔2017〕1781号文核准。 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为爱建证券有限责任公

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 发行人的股票简称为“泰瑞机器” ，股票代码

为“603289” 。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和网上

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 A �股股份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

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经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综合考虑发行人基本面、所

处行业、市场情况、同行业上市公司估值水平、募集资金需求及承销风险等因素，协商确

定本次股票发行价格为 7.83元 / 股，发行数量为 5, 100万股，全部为新股发行，无老股转

让。

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3, 06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60%；网上初

始发行数量为 2, 040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40%。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

量为 510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10%；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4, 590 万股，占本次发行

数量的 90%。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 2017年 10月 23日（T+2日）结束。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

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网下发行的新股

认购情况进行了统计，结果如下：

（一）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45, 826, 849股

2、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358, 824, 227.67元

3、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73, 151股

4、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572, 772.33元

（二）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5, 094, 739股

2、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39, 891, 806.37元

3、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5, 261股

4、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41, 193.63元

网下投资者获得初步配售未缴纳认购款的名单如下：

序号 网下投资者名称 配售对象名称 获配股数（股） 获配金额（元）

放弃认购股数

（股）

1 欧阳瑞 欧阳瑞 526 4, 118.58 526

2 李林华 李林华 526 4, 118.58 526

3

四川金鼎产融股

权投资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

四川金鼎产融股

权投资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

526 4, 118.58 526

4

太阳雨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

太阳雨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

526 4, 118.58 526

5 张尊明 张尊明 526 4, 118.58 526

6 朱江洪 朱江洪 526 4, 118.58 526

7 王明玉 王明玉 526 4, 118.58 526

8 黄利军 黄利军 526 4, 118.58 526

9

美克投资集团有

限公司

美克投资集团有

限公司

526 4, 118.58 526

10 杜辉雯 杜辉雯 526 4, 118.58 526

网下投资者获得初步配售未足额缴纳认购款的名单如下：

序号

网下投资者

名称

配售对象

名称

获配股数

（股）

获配金额

（元）

实际缴款金

额（元）

实际获配股

数（股）

放弃认购

股数（股）

1 陈世银 陈世银 526 4, 118.58 4, 118.53 525 1

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网上、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保荐机构（主承

销商）包销股份的数量为 78, 412股，包销金额为 613, 965.96元，包销比例为 0.1537%。

2017年 10月 25日（T+4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包销资金与网上、网下投资

者缴款认购的资金扣除保荐承销费后一起划给发行人，发行人将向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提交股份登记申请，将包销股份登记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定证券账户。

三、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上、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电话：021- 68727281、021- 68728832

联系人：爱建证券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 泰瑞机器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爱建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17

年

10

月

25

日

泰瑞机器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爱建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市英可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深圳市英可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英可瑞” 、“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1,416.67万股人

民币普通股（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7]1784

号文核准，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为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建投证券”

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 发行人的股票简称为“英可瑞” ，股票代码为“300713” 。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

非限售A股股份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发行人与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综合考虑发行人所处行业、市场情况、同行业上市公司估值水平、募集资金需求及

承销风险等因素，协商确定本次股票发行价格为40.29元/股，本次发行股份总量为1,328.125万股，其中

发行新股1,062.5万股， 老股转让265.625万股 （即本次公开发行中设定12个月限售期的股票数量为

265.625万股）。

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796.925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60.0038%；网上初始发行数

量为531.20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39.9962%；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371.875万股，其

中老股转让265.625万股（即本次公开发行中设定12个月限售期的股票数量为265.625万股），网下发行

新股106.25万股，占本次公开发行新股数量的10%；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956.25万股，占本次公开发行新

股数量的90%。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2017年10月23日（T+2日）结束。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和中国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

“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网下发行的新股认购情况进行了统计，结果如下：

（一）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

（

股

）

9,540,388

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

（

元

）

384,382,232.52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

（

股

）

22,112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

（

元

）

890,892.48

（二）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

（

股

）

1,061,564

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

（

元

）

42,770,413.56

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

（

股

）

936

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

（

元

）

37,711.44

2、网下老股认购情况

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

（

股

）

2,653,046

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

（

元

）

106,891,223.34

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

（

股

）

3,204

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

（

元

）

129,089.16

3、放弃认购的网下投资者具体名单如下：

序号 投资者 配售对象 获配数量

（

股

）

获配金额

（

元

）

1

胡醇 胡醇

1,068 43,029.72

2

王春桥 王春桥

117 4,713.93

3

邱惠芳 邱惠芳

117 4,713.93

4

李俏嫦 李俏嫦

117 4,713.93

5

朱妙玲 朱妙玲

117 4,713.93

6

王文慧 王文慧

117 4,713.93

7

刘艳 刘艳

117 4,713.93

8

李季 李季

1,068 43,029.72

9

张永胜 张永胜自有资金投资账户

117 4,713.93

10

聂富全 聂富全

1,068 43,029.72

11

阿拉山口市雅本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阿拉山口市雅本创业投资有限

公司

117 4,713.93

合计

4,140 166,800.60

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网上、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股份

的数量为26,252股，包销金额为1,057,693.08元。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比例为0.20%。

2017年10月25日（T+4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包销资金与网上、网下发行募集资金扣除保荐

承销费后一起划给发行人。 发行人向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提交股份登记申请，将包销股份登记至保荐机

构（主承销商）指定证券账户。

三、老股转让的具体情况

本次公开发行股份总量为1,328.125万股，其中发行新股1,062.5万股，老股转让265.625万股，发行

后公司总股本为5,312.50万股。 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股东及股本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

姓名

发行前

本次发售股数

（

万股

）

发行后

持股数量

（

万股

）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

万股

）

持股比例

1

尹伟

2,584.85 60.82% 189.9546 2,394.8954 45.08%

2

邓琥

502.35 11.82% 36.9166 465.4334 8.76%

3

刘文锋

502.35 11.82% 36.9166 465.4334 8.76%

4

前海深瑞

386.325 9.09% - 386.3250 7.27%

5

何勇志

135.15 3.18% 1.4698 133.6802 2.52%

6

吕有根

119.85 2.82% 0.3674 119.4826 2.25%

7

张军

19.125 0.45% - 19.1250 0.36%

老股转让

265.6250 5.00%

发行新股

1,062.5000 20.00%

合计

4,250.00 100.00% 5,312.5000 100.00%

发行人与公开发售股份的股东根据公开发行新股和公开发售股份的数量按比例分摊承销费， 其余

费用由发行人承担。

三、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上、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

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电话：010-65608362、86451024、65608421、85130381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深圳市英可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10月25日

江苏凯伦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之上市公告书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和及时，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同意， 本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

将于

2017

年

10

月

26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上市公告书

全文和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招股说明书全文披露于中国证监会指定

的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中证网（

www.cs.

com.cn

）、中国证券网（

www.cnstock.com

）、证券时报网（

www.secutimes.

com

）、中国资本证券网（

www.ccstock.cn

），供投资者查阅。

一、上市概况

1

、股票简称：凯伦股份

2

、股票代码：

300715

3

、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

7,200

万股

4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增加的股份：

1,800

万股，本次发行新股无

锁定期，新增股份自上市之日起开始上市交易。

二、风险提示

本公司股票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市场上市， 该市场具有

较高的投资风险。 创业板公司具有业绩不稳定、经营风险高、退市风

险大等特点，投资者面临较大的市场风险。 投资者应充分了解创业板

市场的投资风险及本公司所披露的风险因素，审慎做出投资决定。

三、联系方式

（一）发行人联系地址及联系电话

发行人：江苏凯伦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钱林弟

住所：苏州市吴江区七都镇亨通大道

8

号

电话：

0512-63806398

联系人：张勇

（二）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的联系地址及电话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玮

住所：济南市市中区经七路

86

号

保荐代表人：战肖华、樊海东

电话：

010-59013930

、

010-59013931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江苏凯伦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 10月 25日

证券代码：

002638

证券简称：勤上股份 公告编号：

2017-125

东莞勤上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署《合作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概述

东莞勤上光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乙方” )于2017年5月15日在巨潮资

讯网等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了 《关于签署 〈合作协议〉 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7-055），公司拟认购宁波梅山保税港区荣享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不超过80,000万

元人民币，并购基金用于收购NIT� EDUCATION� GROUP� LIMITED（爱迪教育集团）。

该事项经公司2017年5月12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和2017年5月31日召开的

2017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已完成80,000万元人民币

出资。

为推进上述收购事宜，公司和深圳市恒泰华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泰华

盛” 、“甲方”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和其他法律、法规，本着诚实信用、互惠互

利的原则，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经友好协商，就爱迪并购基金项目合作事宜，签署《合作协

议》，该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二、恒泰华盛基本情况

名称：深圳市恒泰华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2013年08月22日

注册地址： 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A栋201室

注册资本： 10,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 郝丹

经营范围：受托资产管理、经济信息咨询、企业管理咨询、投资咨询、财务咨询（以上不

含人才中介、证券、保险、期货、金融业务及其他限制项目）；股权投资；受托管理股权投资

基金。

公司与恒泰华盛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合作协议》主要内容

鉴于：

1、乙方及相关主体成立了宁波梅山保税港区荣享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

称“并购基金” ）并拟收购上海勤上节能照明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勤上” ）的100%

的股权。

2、 并购基金收购上海勤上后， 由上海勤上收购NIT� EDUCATION� GROUP�

LIMITED(爱迪教育集团）（以下简称 “标的资产” ）境内运营主体100%的股权（以下简

称“爱迪并购基金项目” ）

第一条 合作事项约定

1.1甲方及/或甲方之关联方（包括但不限于甲方设立的基金、甲方引进或指定的投资

主体）及其他投资人将通过增资或受让的方式取得并购基金的份额。 前述步骤完成后，并

购基金由甲方及/或甲方之关联方作为并购基金普通合伙人并担任并购基金执行事务合伙

人。

1.2甲方及/或甲方之关联方或其引荐的主体出资规模为人民币10亿元，其中甲方关联

方拟出资人民币8亿元作为夹层级有限合伙人、甲方引荐劣后级有限合伙人出资人民币2亿

元。

1.3基金存续期：并购基金存续期间拟设为4年，前述期限可适当延长，具体按照并购基

金《合伙协议》约定为准。

1.4管理费：甲方有权向并购基金拟募集总规收取0.5%/年至2%/年的管理费。 管理费

的收取比例以及方式以最终并购基金的《合伙协议》等相关文件为准。

1.5收益分配：具体的分配/支付方式以最终签署的并购基金的《合伙协议》等相关文

件为准。

1.6超额收益及业绩报酬约定： 并购基金实现退出变现后， 按照以下顺序， 分别扣除

（1）基金费用、（2）管理费、（3）优先级本金及基准收益、（4）夹层级本金及基准收益、

（5）乙方的劣后级本金及基准收益、（6）甲方引荐劣后级有限合伙人的劣后级本金及基准

收益之后，如基金仍有剩余的、可供分配的收益。

1.7并购基金退出方式：根据乙方及并购基金认可的评估机构出具评估报告为作价，乙

方通过现金、增发、发债、贷款等方式收购并购基金持有的标的资产的股权，且在同等条件

下乙方享有优先收购权。 具体按照并购基金的《合伙协议》等相关文件为准。

第二条 违约责任

本协议签订后，双方应诚实守信、友好合作，共同处理合作期间的问题，严格按照本协

议约定履行各自义务并推动签署并购基金的《合伙协议》等相关文件，任何一方严重损害

其他方合法权益，给另一方造成损失的，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第三条 适用法律及争议之解决

3.1� 协议之订立、生效、解释、履行及争议之解决等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本协议之任何内

容如与法律、法规冲突，则应以法律、法规的规定为准；

3.2�任何与本协议有关或因本协议引起之争议， 协议双方均应首先通过协商友好解

决；10日内不能协商解决的，凡因本协议引起的或与本协议有关的任何争议，任何一方有

权向本协议书签订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进行起诉。

四、其他情况说明

公司将根据《合作协议》约定推进相关事项，并根据后续事项的具体进展情况，按照相

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规定履行相关审批程序和公告义务。

特此公告。

东莞勤上光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10月24日

证券代码：

002647

证券简称：民盛金科 公告编号：

2017-133

民盛金科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工商信息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民盛金科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7年10月24日收

到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中融汇通（天津）投资有限公司的通知，获悉其公司

名称、 营业范围等信息在天津市自由贸易试验区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局完成

了变更备案手续，并领取了新的营业执照，现将其工商信息公告如下：

一、工商信息

1、公司名称：仁东（天津）科技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20118578302064C

3、法定代表人：李云端

4、注册资本：壹拾亿元人民币

5、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

6、住所：天津自贸试验区（东疆保税港区）亚洲路6865号金融贸易中心北

区1-1-2104-7

7、成立日期：2010年05月06日

8、营业期限：2010年05月06日至2020年05月05日

9、经营范围：人工智能、计算机软硬件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转让、技

术服务；自营和代理货物及技术进出口；计算机软硬件、电子产品的批发兼零

售；房屋租赁；市场营销策划；企业管理咨询；经济贸易咨询。 （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二、备查文件

1、股东新营业执照；

2、股东告知函。

特此公告。

民盛金科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七年十月二十五日

证券代码：

002647

证券简称：民盛金科 公告编号：

2017-134

民盛金科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解除部分股权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7年10月24日，民盛金科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收到

公司股东深圳民众创新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民众创新” ）关于解除部分

股权质押的通知，其持有的本公司37,777,777股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已于

2017年10月23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解除

质押登记手续。 具体情况说明如下：

一、股东股份解除质押的基本情况

1、本次股东解除部分股权质押的情况

股东

名称

是否为第一

大股东及一

致行动人

解除质押的股数

（股）

质押

开始

日期

解除

质押

日期

质

权

人

本次解除质押股

数占其所持股份

比例

本次解除质押股

数占公司总股本

的比例

民众

创新

否 37,777,777注 2016.10.19 2017.10.23

金元

百利

54.53% 10.12%

注：股东民众创新于2016年10月19日将其持有本公司的22,222,222股无

限售条件的流通股质押给上海金元百利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简称 “金元百

利” ）；因公司2017年6月13日实施2016年年度权益分配方案，上述被质押的

股份按最新股本计算为37,777,777股。

2、股东股份被冻结、拍卖或设定信托基本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股东民众创新不是公司第一大股东，其所持有的公司

股份没有被冻结、拍卖或设定信托的情形。

3、股东股份累计被质押的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公司股东民众创新持有公司股份69,282,428股，全

部为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8.56%；累计质押的公司股份18,

798,500股，占其持有公司股份的27.13%，占公司总股本的5.04%。

二、备查文件

1、股东告知函；

2、解除证券质押登记通知。

特此公告。

民盛金科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七年十月二十五日

证券代码：

600146

证券简称：商赢环球 公告编号：临

-2017-205

商赢环球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商赢环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因正在筹划重大资产收购

的重大事项，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 经公司申请， 公司股票已于

2017年9月5日开市起停牌。 经与有关各方论证和协商，该事项对公司构成了

重大资产重组，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自2017年9月5日起停牌不超过30日。 具

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7年9月6日、2017年9月13日、2017年9月19日、2017年9

月21日、2017年9月2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中

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刊登的《商赢环球

股份有限公司重大事项停牌公告》（公告编号：临-2017-178）、《商赢环球股

份有限公司重大事项继续停牌公告》（公告编号：临-2017-179）、《商赢环球

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停牌公告》（公告编号：临-2017-184）、《商赢环

球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 ：临

-2017-185）、《商赢环球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临-2017-188）。 2017年9月30日，公司披露了《商赢环球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重大资产重组继续停牌公告》（公告编号：临-2017-192），公司股票自 2017�

年 10�月 5�日起继续停牌，预计继续停牌时间不超过 1个月。 2017年10月17

日， 公司发布了 《商赢环球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公告编

号：临-2017-204）。

公司为进一步优化业务布局， 除此前公告的拟收购主要交易对方为独立

第三方的服装行业资产以外，经公司审慎考虑及规划，拟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中增加收购如下交易标的：

一、拟增加收购标的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对方类型

公司拟收购体育服装资产，主要交易对方为独立第三方，与本公司及控股

股东、实际控制人无关联关系。 由于交易尚处于初步阶段，对交易对象与内容

承担保密责任， 因此， 公司目前尚无法披露具体的交易标的及交易对方的信

息。

（二）交易方式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交易方式拟采用以现金购买资产。

（三）标的资产的行业类型

本次交易标的资产的行业类型属于体育服装行业。

二、本次拟增加收购标的的原因及对公司的影响

标的资产属于体育服装行业，公司主业集服装研发、设计、生产和销售于

一体，根据公司未来发展规划，在认真审视分析经营现状的基础上，认为对上

述标的资产进行收购符合公司战略发展方向、 有利于提升上市公司的服装主

业盈利能力与核心竞争力。

三、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工作进展情况

本次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包括收购独立第三方的服装行业资产和体育服装

资产两部分。

在收购服装行业资产方面： 公司已与交易对方就重组相关细节进行了多

次沟通和协商，确定了本次收购初步意向并签订了相关意向协议。公司已就本

次收购事项正陆续组织相关中介机构对标的资产开展审计、评估、法律及财务

顾问等各项工作，并拟于近期与相关中介机构签订重组服务协议。

在收购体育服装资产方面：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已与交易对方签订了相关

意向协议，确定了本次收购初步意向。公司已初步确定本次重组的独立财务顾

问、律师事务所、审计机构和评估机构，各中介机构拟于近日陆续进场开展工

作。

截至目前，公司与有关各方正积极论证上述重组事项的相关事宜，推进重

组的各项工作，并且与相关各方就交易方案具体内容持续进行沟通和磋商。

股票停牌期间，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积极开展各项工作，履行必要的报

批和审议程序，并继续抓紧推进重大资产重组涉及的各项工作，每月发布一次

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进展公告。 待相关工作完成后召开董事会审议重大资产

重组预案，及时公告并复牌。

鉴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尚存在较大不确定性，为保证公平的信息披露，切

实维护投资者利益，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

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媒体为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中

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有关公司信息以公

司在上述指定网站、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及时关注相关公告

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商赢环球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10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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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中金岭南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问询函回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中金岭南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本公司” 或 “公

司” ）于2017年10月20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司管理部下发的《关于对深

圳市中金岭南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的问询函》（公司部问询函[2017]第267

号）（以下简称“《问询函》” ）。 公司对《问询函》中所提到的问题高度重视，

并进行了认真的核查。 现将回复内容披露如下：

关注问题：近日，我部接投资者反映，你公司于10月18日发布的《加拿大魁

北克省希布加莫市摩布朗锂矿勘探权评估报告》 显示， 电池级碳酸锂

（Battery� Grade� Lithium� Carbonate）销售价格为9,349.65� 美元/吨（汇

率折算后约为61,875元/吨）。 投资者表示， 根据生意社2017年10月17日显

示，电池级碳酸锂报价约为170,000元/吨，评估报告采用的价格和市场实际

价格相差巨大，且评估报告的折现率取值为12.20%，远远高于同期市场利率，

导致资产价格被人为低估，公司资产被严重贱卖，怀疑公司存在利益输送。

回复：

2017年10月16日，公司第七届董事局第三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全资子公司佩利雅之全资子公司全球星矿业公司拟出售加拿大摩布朗锂矿项

目60%权益的议案》，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澳大利亚佩利雅有限公司（Perilya�

Limited，以下简称“佩利雅” ）之全资子公司全球星矿业公司（GlobeStar�

Mining� Corporation，以下简称“全球星公司” ）根据深圳市国众联矿业资

源咨询有限公司出具的《加拿大魁北克省希布加莫市摩布朗锂矿勘探权评估

报告》（深国众联矿评字（2017）第1-015号），以6000万美元的价格将其持

有的摩布朗锂矿项目60%权益出售给国澳锂业有限公司 （GUO� AO�

Lithium� Ltd.，以下简称“国澳锂业” ）并签署《摩布朗锂矿项目出售协议》，

授权公司经营班子办理出售摩布朗锂矿项目60%权益的相关事项。

公司聘请了深圳市国众联矿业资源咨询有限公司对摩布朗锂矿勘探权进

行了评估，评估基准日为2017年6月30日，加拿大魁北克省希布加莫市摩布朗

锂矿勘探权的评估价值为9998.11万美元，佩利雅所持有摩布朗项目60%的权

益评估价值为5998.87万美元。 关于评估报告中的产品售价及折现率取值，经

与评估师沟通，评估师意见如下：

1、关于产品售价：摩布朗锂矿勘探权评估报告中电池级碳酸锂销售价格

采用9,349.65�美元/吨（折人民币63,338.25元/吨）。 该取价过程在评估报告

11.1.13产品销售价格、产量及销售收入小节中已有分析，在此简述如下：锂属

于稀有金属，近几年在市场需求变化和资本运作双重影响下，锂矿资源价格变

化较大。 根据亚洲金属网 （http://www.asianmetal.cn/） 统计数据显示，

2012-2014年度中国国内电池级碳酸锂价格一直在40000元/吨上下，2015年

初开始逐渐上涨，2015年底涨幅剧烈，2015年12月碳酸锂价格已达121,000

元/吨，2016年2月达到5年期最高点175,000元/吨，至本次评估基准日2017年

6月30日碳酸锂价格稍有回落，但一直在124,000元/吨以上徘徊。 矿山项目开

发周期都比较长， 摩布朗锂矿属于大型矿山， 但设计生产服务年限较短（9

年）；中国矿业权评估准则（CMVS� 12100-2008）要求矿山项目产品取价应

充分分析市场价格历史变动趋势、规律，分析未来一定时期价格变动趋势，合

理预测评估项目产品价格。本次评估收集了2012年1月至2017年6月电池级碳

酸锂市场价格资料，并以该时段价格平均值作为取价依据。该时段价格即包括

了 价 格 稳 定 期 （2012-2014） 数 据 ， 也 包 含 了 价 格 上 涨 波 动 期

（2015-2017.6）数据，所以该时段平均价格可以代表碳酸锂产品现阶段价格

水平和未来短期发展趋势， 以此为基础测算项目未来开发寿命期内的产品售

价具有其合理性。而在行业市场波动期，短期甚至某一时点的价格数据与项目

未来寿命期产品定价关系不是很直接，另外价格比较要注意价格内涵，评估报

告中产品售价是在国内市场调查价格基础上扣除国内运费（250元/吨）、增值

税（17%）、关税（2%）之后的价格数据。

2、关于折现率：矿业权评估折现率由无风险报酬率和风险报酬率构成，目

前国内矿业权项目评估折现率一般取值8.0-9.5%， 主要考虑因素有长期国债

利率、项目勘查开发情况、行业风险、财务风险等。摩布朗锂矿位于加拿大魁北

克省，虽然加拿大属于西方矿业行业较发达国家，但我们认为国内资本投资到

国外开发矿业，从政治、经济、环保等方面必然面临着较国内更多的风险因素，

所以评估报告中各因素风险报酬率（包括项目勘查开发阶段风险、行业风险

和财务风险）取值在国内评估项目建议取值范围内增加0.5-1.0%，详见报告

11.1.16小节。 针对本项目开发条件评估报告折现率最终取值12.20%，评估师

认为国内资本投资国外矿山项目，期望回报率在10.00-14.00%都是在合理范

围。

综上，本公司认为评估报告内容全面完整，参数取值依据充分，估值客观、

公正。公司也查阅了近期同类项目交易案例资料，相关数据显示本项目此次交

易确定的价格公允、合理，不存在利益输送。

深圳市中金岭南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10月25日


